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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(是  否) 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     晋环议函〔2025〕19号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261号建议的答复
李刚代表：

您提出的第1261号《关于在全省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营商环境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针对您指出的“环保领域破坏营商环境”行为、提出的“对环保系统内部各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重点监督、对重点岗位重点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进行严格监督”建议，我厅高度重视，充分立足生态环境职能，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，持续加强对“重点岗位重点部门的主要负责人”的监督，着力推动转变工作作风，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，全力优化生态环境领域营商环境。主要做了以下工作：

一是优化环评审批制度。1.认真落实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》，对于生产工艺相对单一、环境影响较小、建设周期短，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12类建设项目，结合企业意愿，实行环评与排污许可

“两证审批合一”。2.出台《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审批

服务的十五条政策措施》，将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12大类17小类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实行环评豁免管理。3.制定《山西省重点项目环评服务保障措施》，提出主动开展服务、简政赋能增效、加强上下联动等3个方面11项具体措施，对重大投资项目优先支持、重点倾斜、全力保障。4.修订《行政审批服务指南》和《政务服务一次性告知清单》，严格落实首问负责、限时办结等制度，推动高频事项提速办。5.全面实行先评估后受理措施，提前预评估协调解决问题，提升环评文件质量，推动技术帮扶提前跑，打造政务增值服务。

二是规范行政执法检查。1.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》，从加强源头预防、严格执法程序、强化科技赋能、审慎包容执法、注重监督整改五个方面提出15条具体措施，全面规范涉企执法。2.推进数智赋能执法，充分使用无人机、走航车等执法方式开展非现场、无感式执法，做到“无事不扰”。3.认真落实《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（2022年版）》通知要求，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。4.开展规范涉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，着力纠治有法不依、执法不公、执法不文明、执法不严、执法不廉及其他违规违纪违法等35种突出问题，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，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，营造让企业放心干事、安心发展的良好氛围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下一步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：

一是强化部门联动。与省公安厅加强沟通、配合、协作，对假记者干扰企业正常经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，着力优化生态环境领域营商环境。

二是畅通信访渠道。每月对信访件进行筛查、分析，对涉及环保系统内部同自媒体相勾结的问题线索，及时转办处理，对内部工作人员与假记者、自媒体相互勾结行为予以严肃惩处。

三是做好舆论引导。加大网络舆情宣传和教育力度，全面提升网络舆情应对能力，持续加强网络舆情监测，稳妥处置负面舆情。

四是加强内控约束。持续加强对环保系统重点部门、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纪律监督，督促生态环境执法人员严格落实《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关于“五个严禁”的规定》《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行为规范实施细则》，坚决纠治违反工作纪律、干环保吃环保的人和事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

承 办 人：刘德怀

联系电话：15035100909
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       
2025年5月14日    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